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程序委員會第9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6年11月14日（星期二）12時至12時2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201會議室

主　　席　曾委員銘宗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1月7日（星期二）中午12時至12時11分

地　　點：紅樓2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鍾孔炤　　李麗芬　　段宜康　　施義芳　　Kolas Yotaka　　　　 邱泰源　　余宛如　　王育敏　　周春米　　曾銘宗　　陳曼麗　　吳焜裕　　李彥秀　　林德福　　林為洲　　陳其邁　　江啟臣

主　　席：段委員宜康

列　　席：高處長百祥

記　　錄：陳秘書小華

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會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事項
一、審定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議程報告事項均照議程草案編列通過；各黨團提議增列部分：（民進黨黨團）(一)總統咨，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現有缺額11名，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王幼玲、田秋堇、瓦歷斯．貝林Walis．perin、林盛豐、高涌誠、張武修、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劉文雄（已歿）、蔡崇義11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咨請同意案、(二)總統前於本（106）年3月2日提名王幼玲等11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請本院同意見復後任命。茲因其中被提名人劉文雄先生病故，爰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　條第2項規定，提名楊芳玲為第五屆監察委員，咨請同意案等11案《增列(一)、(二)案改列為議程報告事項(二)、(三)（如附件一）；依鍾委員孔炤提案通過）》、（國民黨黨團）(十二)本院委員柯志恩等20人擬具「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七條及第七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及（時代力量黨團）(十七)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刑事陪審法草案」等7案，共計23案全部照列。

議程草案討論事項(一)、(四)至(七)、(九)至(十七)、(十九)、(二十三)及(二十四)等17案，院會已通過，予以刪除；議程討論事項編列及順序依民進黨黨團（鍾委員孔炤）提案通過；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0案。

討論事項提案：

1.民進黨黨團（鍾委員孔炤）提議：議程討論事項編列(一)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等10案。（如附件二）

決定：照案通過。】

二、請願案件

(一)函送本院相關委員會審查（1案）

（第1案送請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1.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為醫療法部分關於醫療社團法人修正案修法建議乙事，建請審慎參酌案。

(二)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第1案至第39案，函轉權責機關處理逕復，並副知請願人。

1.李偉祥等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長期怠於眷管業務，造成拆屋還地強制執行事件之公益與私權抗爭，陳請立法院嚴格審查國有土地與房舍管理條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等增訂法律案；要求國防部重新檢討改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不公平之處，以彌補之前違失案。（函轉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國防部）

2.李念慈為請釋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14條第1、2項所稱法規範疇及第2項不相隸屬機關之指揮監督疑義案。（函轉行政院）

3.慶富公司為獵雷艦專案，請責成適當機關辦理案。（函轉行政院）

4.李念慈為再請提供營建署都市計畫組各職務人員及專門委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7條規定之職務說明書案。（函轉內政部）

5.李念慈為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51條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定義疑義案。（函轉內政部）

6.李念慈為請釋示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9條規定，研考單位掌理管制考核、為民服務；地方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對原機關公文處理違誤之行政責任、刑事責任處理方式疑義案。（函轉內政部）

7.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都市計畫法第1條立法目的於第3章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不影響居民生活環境之使用區，是否為住宅區疑義案。（函轉內政部）

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內政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內政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疑義案。（函轉內政部）

9.李念慈為請釋示內政部106年6月28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修正草案，刪除第31條「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所稱疑義、執行困擾為何案。（函轉內政部）
1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地方制度法規範地方機關辦理自治事項、執行委辦事項，違反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是否由直轄市市長、縣市長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懲處受其監督公務員案。（函轉內政部）

1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依內政部各類人民陳情案件處理時限表營建類，於直轄市、縣（市）政府違反都市計畫法行政違失，係依行政程序法、地方制度法報行政院究責？或移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究責案。（函轉內政部）

12.李念慈為再請釋示都市計畫法第42條變電所於電壓高壓600V以上之變電設備，可否設置於非變電所用地疑義案。（函轉內政部）

13.李念慈為再請外交部提供有關陳情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清單─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辦理案。（函轉外交部）

14.台灣國際合作人員聯誼會為有關民國76年以前由中非會或海外會派駐各友邦從事技術援外工作人員，其在國內生活補助費、重病醫療費、意外傷殘或死亡及兵災財損等，陳請依當年主政機關所訂標準與規定補發案。（函轉外交部）

15.周倩如為要求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就性別平權、程序瑕疵及人員違失責任查處案。（函轉國防部）

16.梁怡玲為與中油公司有關系爭強制資遣違法犯紀事，檢送檢舉補充理由書案。（擬函轉經濟部）

17.李念慈為再請釋示經濟部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經濟部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疑義案。（函轉經濟部）

1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電業法第31條，有關電業設備及輸電線路之檢驗、維護週期有關疑義案。（擬函轉經濟部）

19.李念慈為請教育部部長檢核高教司包庇舉發病歷造假案。（函轉教育部）

20.李念慈為再請教育部部長提供管制考核科承辦人處辦本人陳情案全案歸檔，依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規定，全案文書流程應登錄之案由等收發文檔案目錄案。（函轉教育部）

21.李念慈為再請交通部提供有關陳情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清單─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辦理案。（函轉交通部）

22.李念慈為陳請釋示行政程序法第36條所稱職權，是否規範全國各機關依其組織法規及行政法規所定，於事務管轄、土地管轄、對人管轄、層級管轄事項，有執行權力及負有認定事實義務疑義案。（函轉法務部）

23.李念慈為再請釋示民法繼承，於繼承僅一筆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公寓登記為公同共有，有關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之疑義案。（函轉法務部）

24.李念慈為再請衛生福利部醫事司遵照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示歷年經辦本人陳情案件共幾醫療機構？每機構各幾案案。（函轉衛生福利部）

25.李念慈為請釋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違背職務，不執行衛福部主管醫療法、醫師法，係由醫事司依行政程序法、地方制度法報行政院究責？或移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究責案。（函轉衛生福利部）

26.李念慈為國發會未遵照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有關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於公文檢核相關疑義案。（函轉國家發展委員會）

27.李念慈為再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提供有關本人歷次陳情文書分類、分案之檔案目錄─編序號，列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項目案。（函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8.李念慈為陳請釋示刑事訴訟法各條文中規範「應」、「不得」法律文字定義案。（函轉司法院）

29.李念慈為陳請釋示監察院及所屬機關各級人員，對各中央機關就主管法律、命令、行政規則或監督事項所發布之解釋規定，是否為監察院及所屬人員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之職務規範疑義案。（函轉監察院）

30.李念慈為再請釋示考試院組織法第2條有關考試院行使憲法賦予之職權，對各機關執行有關考銓業務並有監督之權，其職權之定義疑義案。（函轉考試院）

31.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公務員服務法第23條規定所稱長官之法規範疑義案。（函轉銓敘部）

32.許健福為請釋疑基隆市政府1060057902號函，並建請解散基隆市力久山岳協會案。（函轉基隆市政府）

33.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桃園市龍潭區林坡段630地號等多筆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桃園市政府）

34.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彰化縣鹿港鄉上林段、社頭鄉新雅段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彰化縣政府）

35.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南投縣南投市內轆段、仁愛鄉松岡段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南投縣政府）

36.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段685地號等2筆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雲林縣政府）

37.大道慈悲濟世黨為就台南市六甲區龜子港段、關廟區新埔段、龍崎區崎頂段土地，申辦太陽能觀光度假種電基地事陳情案。（函轉臺南市政府）

38.李念慈為再請釋示對部分繼承人提自書遺囑申辦繼承登記，對未會同辦理之繼承人應否依行政程序法、民法、土地登記規則規定辦理疑義案。（函轉臺南市政府）

39.李念慈為再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遵照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示歷年經辦本人陳情舉發共幾醫療機構？每機構各幾案案。（函轉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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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案由：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報告事項建請將民進黨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第1案（總統咨文）及第2案（總統咨文）列為報告事項第2案及第3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鍾孔炤

附件二
案由：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附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鍾孔炤

	附表 9-4-8討論事項

	討
	議案名稱

	1
	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案。

	3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4
	(一)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葉宜津等24人、委員黃偉哲等18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委員高志鵬等22人、國民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委員尤美女等40人及委員李俊俋等23人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二)委員賴瑞隆等21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三)委員陳其邁等21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四)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5
	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6
	本院財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盧秀燕等17人及委員王育敏等17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7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盧秀燕等17人擬具「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8
	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

	9
	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9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Kolas Yotaka等17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分別擬具廢止「蒙藏委員會組織法」案。

	10
	(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交通委員會106年度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外交及國防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請宣讀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

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議事日程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11月17日、21日（星期五、星期二）上午9時至下午6時

地　　點：本院議場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錄。

二、本院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擬具「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三十三條及第六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62號委員提案第2132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依106年11月7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逕付二讀。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鍾佳濱等24人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87號委員提案第2129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內政三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本院委員鍾佳濱等24人擬具「戶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5號委員提案第2131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本院委員鍾孔炤等31人擬具「藥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75號委員提案第2129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5號委員提案第2131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公路法第五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2號委員提案第2131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6人擬具「發展觀光條例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22號委員提案第2131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鄭寶清等17人擬具「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97號委員提案第2131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增訂第四十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1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6人擬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08號委員提案第2131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6人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6號委員提案第2131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6人擬具「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6號委員提案第2131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8人擬具「中華民國刑法增訂第二百七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32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9人擬具「揭弊人保護獎勵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36號委員提案第2132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7人擬具「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13號委員提案第2132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賴瑞隆等16人擬具「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83號委員提案第2132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8人擬具「工會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7號委員提案第2132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九、本院委員王育敏等16人擬具「中華民國國定紀念日與節日實施法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69號委員提案第2132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行政院函請審議「獸醫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3號政府提案第1616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統計法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70號政府提案第1616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二、經濟部函，為「電業供電線路裝置規則」名稱修正為「輸配電設備裝置規則」，並修正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3312號之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三、經濟部函送「自願性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616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四、經濟部函，為「第1屆臺薩（薩爾瓦多）宏（宏都拉斯）自由貿易協定（FTA）執行委員會」完成簽署之第5至9號決議文業已生效，檢送決議文影本，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94號政府提案第10872號之38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五、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應施檢驗家庭用壓力鍋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六、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應施檢驗電毯等六十三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358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七、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應施檢驗空氣調節機及照明類等八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9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八、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應施檢驗電動機等三十二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9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九、經濟部函送公告「應施檢驗兒童用床邊護欄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9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經濟部函，為修正「土石採取總量管制作業規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16號政府提案第9281號之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一、經濟部函送公告「自由貿易港區事業進儲來自北韓之CCC2530.90.10.00-4『海泡石（包括已凝集者）』等37項貨品，應先經本部核准」，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二、經濟部函，為廢止「莫拉克颱風受災企業融資協處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25號政府提案第11765號之4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三、經濟部函送公告「低動能遊戲用槍商品標示基準」，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9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四、經濟部函，為修正公告「自由貿易港區事業進儲應經經濟部核准之貨品」，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0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五、經濟部函送公告「自由貿易港區事業進儲貨品應檢附經濟部規定之文件」，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0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六、經濟部函送「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公式」，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60號政府提案第1616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七、公平交易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務規程」第七條條文及「公平交易委員會編制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75號政府提案第13017號之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中華民國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檢疫規定」乙、有條件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之檢疫條件第一點第三十六項附件「荷蘭產百合種球輸入檢疫條件」，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7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十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公告「菲律賓自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非疫區刪除」，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7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動物用藥品檢驗標準」第一百五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0號政府提案第10129號之1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限制益達胺、賽速安、可尼丁農藥之使用方法及其範圍」，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二、行政院函，為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3項規定應行公告調整、增減之「毒品之分級及品項」部分分級及品項，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08號政府提案第6565號之5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三、行政院、考試院函，為修正技師分科之十八、工礦衛生科，並自107年5月1日生效，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92號政府提案第3573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四、行政院、考試院函，為修正「交通部各港務局及所屬機構隨同轉調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54號政府提案第13296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五、考試院函，為修正「考選部處務規程」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59號政府提案第3656號之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六、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39號政府提案第7974號之1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七、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39號政府提案第5593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八、考試院函，為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39號政府提案第6004號之1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十九、司法院函，為修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行細則」第四十四條之三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80號政府提案第11234號之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司法院函，為修正「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74號政府提案第11231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一、法務部、國防部函送「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借調國防部所屬軍法官辦理檢察事務官事務作業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47號政府提案第16126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二、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物理治療所設置標準」，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8號政府提案第5746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三、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危險性醫療儀器審查評估辦法」第四條附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53號政府提案第11373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四、衛生福利部函送公告「治療心房顫動之冷凍消融導管為全民健康保險自付差額之特殊材料品項類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五、衛生福利部函，為「罕見疾病醫療補助辦法」名稱修正為「罕見疾病醫療照護費用補助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40號政府提案第7314號之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六、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第三條附表二，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七、勞動部函，為修正「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認定標準」第五條條文及第二條附表一，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61號政府提案第4204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八、勞動部函，為修正「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十四條之七、第十九條之四條文及第十三條附表六，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37號政府提案第9415號之3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十九、勞動部函，為修正「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理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61號政府提案第5588號之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噪音檢驗測定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42號政府提案第3946號之1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民眾主動報繳廢機動車輛回收獎勵金數額及發放標準」名稱修正為「廢機動車輛回收獎勵金數額及作業方式」，並修正公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公告「購物用塑膠袋限制使用對象、實施方式及實施日期」，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8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淘汰老舊大型柴油車補助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0號政府提案第1608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為修正公告「移動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39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五、內政部函，為修正「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3492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六、內政部函，為「社會住宅設施及設備項目規定」名稱修正為「社會住宅設施設備及社會福利服務協助項目規定」，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3370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七、內政部函，為廢止「輔導獎勵民間成立租屋服務平臺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3486號之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八、內政部函，為修正「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07號政府提案第11013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十九、內政部函送「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612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內政部函，為修正「義勇消防組織編組訓練演習服勤辦法」部分條文及第三條附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01號政府提案第8014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一、中央選舉委員會函，為修正「中央選舉委員會處務規程」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條文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編制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政府提案第11932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二、交通部函，為修正「航空人員術科檢定委託辦法」第七條、第二十三條條文及第十六條附錄一、附錄二，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55號政府提案第9818號之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三、交通部函，為修正「旅行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三十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22號政府提案第2061號之3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四、交通部函，為修正「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九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2號政府提案第3031號之6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五、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二條附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6號政府提案第1515號之4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六、交通部、內政部函，為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之一及第四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56號政府提案第923號之8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內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修正「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79號政府提案第12423號之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修正「無線廣播電視電臺設置使用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379號政府提案第5819號之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七十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修正「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三條及第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8號政府提案第6594號之1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修正「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七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8號政府提案第6594號之1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一、教育部函，為廢止「職業學校夜間部設置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88號政府提案第10131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二、教育部函送「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規費收費標準」，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83號政府提案第1608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三、教育部函，為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八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13號政府提案第12667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四、教育部函，為「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名稱修正為「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14號政府提案第5537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五、教育部函，為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辦法」第五條附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28號政府提案第9296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六、教育部函，為修正「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86號政府提案第3489號之1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七、教育部函，為修正「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13號政府提案第2784號之1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八、國立故宮博物院函，為修正「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制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63號政府提案第4766號之1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十九、文化部函，為「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名稱修正為「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並修正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2號政府提案第10375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文化部函，為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2號政府提案第2606號之1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經濟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公開收購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727號政府提案第15480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77號政府提案第15268號之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業設立遷移或裁撤分支機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4號政府提案第11083號之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業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管理辦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46號政府提案第10954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第十九條格式一、二、三、四、第二十條格式九、第二十二條格式十五、第二十三條格式十七，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64號政府提案第11963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為修正「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十七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77號政府提案第11753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函，為修正「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06號政府提案第2627號之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八、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央銀行函，為修正「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06號政府提案第2627號之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十九、財政部函，為修正「運輸工具進出口通關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77號政府提案第2985號之2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財政部函，為修正「離島免稅購物商店設置管理辦法」第五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18號政府提案第11313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財政部函，為修正「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辦事細則」第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條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編制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辦事細則」第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條文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編制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3號政府提案第13507號之1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財政部函，為修正「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35號政府提案第10316號之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財政部函，為赤道幾內亞（Equatorial Guinea）自適用我國海關進口稅則第2欄稅率之低度開發國家名單除名，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47號政府提案第13514號之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財政部函，為修正「救濟物資進口免稅辦法」，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35號政府提案第8340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財政部函，為修正「財政部關務署處務規程」部分條文、「財政部關務署編制表」、「財政部關務署各關組織準則」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辦事細則」部分條文、「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編制表」、「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辦事細則」第九條條文、「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編制表」、「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編制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3號政府提案第6795號之1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財政兩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財政部函，為修正「出口貨物報關驗放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79號政府提案第2664號之1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財政部函，為修正「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八條及第十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35號政府提案第2668號之2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財政部函，為修正「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第四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382號政府提案第5169號之1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財政部函送公告「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免稅限額」，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1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國防部函，為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82號政府提案第552號之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一、國家發展委員會函送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投資之公私合營事業106年度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72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二、國防部函送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105年度績效評鑑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33號政府提案第14980號之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三、科技部函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105年度績效評鑑分析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711號政府提案第15744號之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四、科技部函送該部（含所屬單位）及依預算法第62條之1所定財團法人106年第2季於各類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告執行情形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2800號之16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五、法務部函送該部106年第2季中央政府預算補助社會團體、人民團體、財團法人及個人補助經費概況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0040號之105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六、僑務委員會函送該會106年度第2季「公款補助團體私人情形季報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0040號之106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七、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該會及所屬（含附屬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106年度4至6月（第2季）廣告費執行情形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2800號之16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八、財政部函送該部及所屬機關106年第2季於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廣告明細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2800號之168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一九、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送「106年度中央政府預算截至第2季執行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350號之358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交通部函送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106年上半年檢討投資成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100號之276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一、經濟部函送該部所屬事業台電、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6年7月份公益支出、委託調查、會費、捐助及睦鄰支出明細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1144號之93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經濟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二、文化部函送106年1至7月該部接受外界捐贈款明細表，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4717號之281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三、國立故宮博物院函送106年1至6月政策宣導之廣告預算執行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58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四、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兩岸協議協商進度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100號之276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五、交通部函，為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104年度決算案決議第2項，檢送該會政府捐助基金比率為零，及未盡監督及維護國家資產之責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591號之2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六、交通部函，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106年度預算案決議第1項，檢送針對未來業務發展及合併人力編列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28號之2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七、交通部函，為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106年度預算案決議第4項，要求改善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多次參與該部相關公共工程標案，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28號之2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八、銓敘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該部歲出第2項決議，檢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及宣傳辦理方式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二九、銓敘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該部歲出第4項決議，檢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及宣傳辦理方式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銓敘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該部歲出第3項決議，檢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及宣傳辦理方式之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一、銓敘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務人員考績制度之考評標準與程序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二、銓敘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三、總統府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敬老專案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四、總統府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總統府技工、工友、駕駛員額管理及原住民員工進用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五、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決議(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3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六、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二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3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七、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四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3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八、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四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3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三九、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四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三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一、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三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二、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三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三、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四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四、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三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五、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二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六、司法院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三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25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七、司法院秘書長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23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八、司法院秘書長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第4款第1項決議(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23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四九、國史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新增通過決議第(十七)項建請加速機密史料檔案清查作業，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國史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新增通過決議第(十八)項建請加速史料檔案網際網路開放做法，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一、國史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第（一一九）項文物採集展覽規劃情形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4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二、國史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歲出部分第1款第3項決議第(一)項請檢討「國史編纂」業務，擬訂戒嚴時期白色恐怖歷史研究出版之短中長程具體規劃，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5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三、國史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歲出部分第1款第3項決議第(二)項，請加速開放腳步，使各界得透過網際網路便利地閱覽史料文物檔案全貌，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5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歲出部分第2款第3項第(十一)項決議，研議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一案，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5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五、法務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要求該部所屬檢察署檢察官調查並辦理台東縣轄內「財團法人台東獎學會」宣告法人解散事宜乙案，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5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六、法務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研議酒駕防制政策提出改進措施乙案，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05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五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八)答覆說明，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九)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答覆說明，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五)書面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六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七)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八)改善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二十)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二十一)書面說明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8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2款第18項決議(二十二)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7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六、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十)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十一)書面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七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十四)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39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八九）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0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六)烏來地區建置「防救災共構共站行動通訊平臺」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九)針對網路直播服務之管理與發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針對境外OTT落地繳稅議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一)檢視中嘉案申請人有無遵守承諾再行審議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二)針對本國自製節目與重播節目比例之規範檢討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八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四)建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淘汰機制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六)檢討災防告警系統測試方式之說明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七)針對三星Note 7手機發生自燃事件相關處置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二十)檢討強化媒體自律推動政策並革新監督媒體辦法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5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二十一)協調研擬改善臺鐵車行間通訊品質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二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46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九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九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4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五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4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一九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4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四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八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七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四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七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七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5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八十七)書面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四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五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一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決議(六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6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決議(六十五)書面說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決議(六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二)書面報告及可行性評估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二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九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7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3項中央氣象局決議(三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三一）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八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六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三○）答覆資料，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五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六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三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8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四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四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七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二)書面檢討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四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八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九十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八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八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四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六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89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六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三）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通過決議(三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五十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七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六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一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七十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項第6款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六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五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0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6項公路總局及所屬決議（六十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二、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四十九）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三、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五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四、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五、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該部主管決議（七十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六、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五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第14款第1項決議（七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八、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一四六）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六九、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三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19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請臺鐵局將池上機廠土地移撥原住民族委員會一案，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0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一、交通部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新增通過決議（九十四）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8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十五)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七)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八)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出部分決議(二十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7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入部分第3款第13項決議(一)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函，為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檢送歲入部分第3款第13項決議(二)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2926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八、文化部函，為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決議，凍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項下計畫預算百分之十，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048號之33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七九、文化部函，為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決議，凍結「國立臺灣博物館」第1目第1節計畫預算百分之十，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048號之34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文化部函，為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1期特別預算案決議，凍結「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第1目第1節計畫預算百分之十，檢送書面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408號之35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八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4年度決算書案」等5案，均已逾決算法第28條所定審議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6591號之31關係文書）

二八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食用禽蛋運出家禽飼養場之防疫措施」第二點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59關係文書）

二八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會考核辦法」第四條條文及第二條附表一、附表二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59號政府提案第7056號之12關係文書）

二八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品目」部分規定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0關係文書）

二八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對外漁業合作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15號之1關係文書）

二八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船位回報漁獲回報海圖及監督管控中心設備管理輔導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16號之1關係文書）

二八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遠洋漁業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一款禁捕魚種名錄」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1關係文書）

二八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非我國籍漁船進入我國港口許可及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4號之1關係文書）

二八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遠洋漁業漁獲物或漁產品出口業者核准及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5號之1關係文書）

二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一定金額或比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2關係文書）

二九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遠洋漁業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九款第二目非法、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3關係文書）

二九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遠洋漁業漁獲證明書核發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6號之1關係文書）

二九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漁船赴北太平洋從事秋刀魚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8號之1關係文書）

二九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漁船從事魷釣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9號之1關係文書）

二九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許可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45號政府提案第11849號之2關係文書）

二九六、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遠洋漁業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與我國相互執行公海登檢之國家及指定船舶」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4關係文書）

二九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公告「刺網為遠洋漁業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漁具」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53號政府提案第14332號之1465關係文書）

二九八、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作業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245號政府提案第11986號之2關係文書）

二九九、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鮪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赴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30號之1關係文書）

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南方黑鮪漁撈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31號之1關係文書）

三○一、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鮪延繩釣漁船赴大西洋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32號之1關係文書）

三○二、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鮪延繩釣漁船赴印度洋作業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33號之1關係文書）

三○三、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為修正「農藥理化性及毒理試驗準則」第三條附件一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1號政府提案第9894號之4關係文書）

三○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經濟部函為修正「經濟部推動研究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部分條文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39號政府提案第12374號之6關係文書）

三○五、本院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函，為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案，已逾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1條所定審查期限，茲依規定函請提報院會存查，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15號政府提案第15927號之1關係文書）

三○六、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6人於第9屆第4會期第2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關係文書）

三○七、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蔣乃辛等19人於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關係文書）

三○八、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員曾銘宗等12人於第9屆第4會期第4次會議所提臨時提案之研處情形，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關係文書）

（民進黨黨團提議增列）

一、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7人擬具「兒童扶養津貼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32號委員提案第2133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本院委員Kolas Yotaka等16人擬具「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44號委員提案第2134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三、本院委員黃國書等20人擬具「發展大眾運輸條例增訂第四條之二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29號委員提案第2134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四、行政院函請審議「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政府提案第1617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五、外交部函，為該部106年度第4目項下「協助各種國際交流活動」編列補助「世界自由民主聯盟中華民國總部」繼續凍結100萬元，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732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六、外交部函，為該部106年度第4目項下「協助各種國際交流活動」編列補助「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秘書處」繼續凍結20萬元，請安排報告，請查照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3731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處理。

程序委員會意見：

（國民黨黨團提議增列）

七、本院國民黨黨團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49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八、本院委員林為洲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4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九、本院委員陳宜民等19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4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本院委員黃昭順等16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32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一、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7人擬具「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21號委員提案第2133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二、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9人擬具「所得稅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25號委員提案第21334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三、本院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所得稅法第五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25號委員提案第2133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四、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7人擬具「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150號委員提案第21337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五、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7人擬具「空氣污染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70號委員提案第21343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六、本院委員柯志恩等17人擬具「學位授予法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30號委員提案第21350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七、本院委員林麗蟬等19人擬具「警械使用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08號委員提案第21345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十八、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7人擬具「恢復慰安婦名譽及賠償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82號委員提案第21351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時代力量黨團提議增列）

十九、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6號委員提案第21348號關係文書）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程序委員會意見：

二十、本院委員林昶佐等19人擬具「宣誓條例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6號委員提案第20994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2、3、4、5、6、7、8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一、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23號委員提案第20856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第4會期第1、2、3、4、5、6、7、8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二十二、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擬具「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委員提案第20857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第4會期第1、2、3、4、5、6、7、8次會議決定：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爰於本次會議提出。

程序委員會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質　詢　事　項

甲、行政院答復部分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主席：議程草案所列報告事項及質詢事項已宣讀完畢，現在進行委員發言。

請Kolas Yotaka委員發言。

Kolas Yotaka委員：主席、各位同仁。民進黨黨團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事項各黨團所提增列報告事項第4案、第7案至第11案，也就是勞動基準法相關條文修正案，建請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及交通三委員會聯席審查。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彥秀發言。

李委員彥秀：主席、各位同仁。有關勞基法的修法，長期都是由社福衛環委員會負責主導修正的，上次一例一休的修法也是由社福衛環委員會召開會議來討論，我不清楚也不了解這次民進黨要聯席的居心到底是什麼，即便這次的修法牽涉到輪值11個小時的部分，也牽涉到交通業、運輸服務業及醫療業等等，但其實憑良心講，勞動基準法的修正牽涉到所有的橫向部會，每個政策都應該回到委員會中心主義去好好審查。民進黨到底是什麼樣的居心，這次要將勞基法修正案改交聯席委員會來審查，難道是社福衛環委員會中的民進黨成員對於一例一休再修正有很大的疑慮跟疑問嗎？

上次（不到一年前）的修法也是由社福衛環委員會負責進行審查，這次為什麼要跨委員會去做一例一休的修法處理？這是有問題的！因此，國民黨團堅決反對這次的跨委員會的聯席審查，我認為應該比照去年與以往的慣例，回到社福衛環委員會來專責處理。當然，我們歡迎其他有興趣的委員可以到社福衛環委員會列席，並且社福衛環委員會也會強力要求要召開4次公聽會，我想這4次的公聽會，所有關注勞基法修正案的委員，對於其關注的相關議題，都應該有機會到社福衛環委員會來好好的發揮，而且這件事情到院會還有機會好好討論。

民進黨笑掉人家的大牙，今天提出要改交聯席會審查的理由到底是什麼？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難道要再一次用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多數來壓榨勞工嗎？我想這是不恰當也不適宜的。對於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要改聯席會審查一事，本席做以上的表態。

另外，稍後要處理的討論事項部分，國民黨黨團有提出增列討論事項案，對於一例一休才剛上路就要做第二次的調整，要再次修正勞動基準法，對此，我們歡迎也拜託務實的賴清德院長到立法院來進行專案報告，讓所有朝野黨派的委員能進一步瞭解到底要怎麼去處理後續一例一休的再修法。

主席：請王委員育敏發言。

王委員育敏：主席、各位同仁。剛剛聽到民進黨的委員竟然提案要求將勞基法的修法改交社環、經濟及交通三委員會聯席審查，這真的讓人家聽傻眼了。請攤開整個立法院過去審查勞基法的過程，到底哪一次曾聯席經濟與交通來共同審查？民進黨上任執政以來，一例一休的修法搞得社會雞犬不寧，不到一年的時間，現在又要重新回過頭來修法，而且大幅度的倒向資方，這也讓勞工團體看傻了眼。今天在立法院更大剌剌的提出要將捍衛勞工基本權益的勞基法交付經濟與交通來進行聯席審查，用意何在？

我看到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一例一休再修法提出之後，連7休1都要整個廢掉，這也讓勞工嚴重覺得民進黨是真正傾向資方了，這一點從他們今天提出要將勞基法修正案改交聯席會審查就看出來了，他們要求經濟委員會要共同聯席審查，如果都要聽濟部的，那勞工的權益到底在哪裡？另一個要經濟、交通進來與衛環一起審查的理由，是因為本會期在經濟委員會及交通委員會中，國民黨沒有任何一席召委，完全由民進黨主導，在經濟委員會及交通委員會中，國民黨的席次是最少的，所以是用來稀釋，讓整個委員會的審查過程中，民進黨可以取得絕對的優勢，這是要讓一例一休的修正案快速通過，而且是要依照民進黨的意志快速通過！

我要提醒大家，過去一例一休的修法引發這麼大的爭議，在修法過程當中，我們看到民進黨不惜以宣讀後就直接送出委員會的方式，但因為違法又再回來重新審查的這種荒謬劇，我不曉得在這一波修法中是不是又要重新上演一遍！靠人數的優勢，不管在野黨的聲音與意見，就是要強勢通過。我認為台灣社會不會容忍民進黨一再的犯錯，過去一例一休的修法事實上只是為了打臉國民黨而已，根本不是為了勞工著想，所以我們看到他們這一波提出的版本更荒謬了。過去堅持一定要落實週休二日，但是如果連7休1的價值都捍衛不了，哪來的週休二日！

我們希望民進黨適可而止，不要在國會殿堂再上演這種完全不尊重在野黨的作法，讓勞基法的審查回歸衛環委員會，讓衛環委員會的委員充分在這個議案上表達他們的意見與看法，如果其他委員有其他的意見與看法，也可以出席衛環委員會，到院會也還可以討論，根本沒有必要把經濟、交通列進來共同聯席審查。以上，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德福發言。

林委員德福：主席、各位同仁。一例一休上次是由衛環委員會主導修正的，這次為什麼要把經濟與交通都列入進行聯席審查？對此，我感到很納悶。而且那天柯總召找我的時候，我就告訴他我們是反對的，並要求要比照上次的方式來處理，不要增加交通與經濟聯席審查，但是民進黨還是一意孤行。好，沒有關係啊，現在整個立法院是民進黨占多數，如果每次都要以強制表決、多數暴力的方式，我們就慢慢跟你處理。

我一直認為很多事情是要經過溝通、協調進而取得共識，而且我們還要求一定要最少開3場以上的公聽會，要廣納各界勞工、勞團的意見，聽聽大家的看法，結果柯總召對於這個事情沒有說yes，但也不敢說no。現階段你們要把交通與經濟委員會納入聯席審查，對此，我們仍然堅持我們的看法，應該比照上次由衛環委員會來主導一切，如果今天你們堅持用表決的方式來處理的話，沒有關係，我們就看著辦，大家都清楚馬上就要處理預算了，我們並不是拿預算來要脅，今天很多事情就是要講理，上次衛環委員會處理就可以，為什麼這次要增加經濟與交通？你們對此要說清楚講明白，你們的用意何在？因為在經濟委員會與交通委員會中，國民黨沒有召委，你們堅持要把經濟與交通納入，我認為你們的想法是可議的，所以我們還是堅持，如果今天沒有表決就這樣處理的話，大家就好談，你們看著好了，謝謝。

主席：報告委員會，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事項暫不處理。

針對本次議程草案報告事項第12案，現有提案委員來函撤回。

撤案單

茲本席陳明文擬撤回使用牌照稅法第七條、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並自行通知連署委員。

此致

議事處

立法委員　陳明文

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主席：針對委員來函，做以下決定：同意撤案。

現在宣讀議程草案所列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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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一、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林昶佐等16人擬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三條及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2會期第14、1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7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975、2016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557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975、2016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二、(一)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租賃住宅市場發展條例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5962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政府提案第15962號之1關係文書）

(二)本院委員江永昌等17人擬具「住宅租賃管理及發展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委員提案第20745號關係文書）

(三)本院委員吳玉琴等24人擬具「住宅租賃管理及發展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447號委員提案第20667號關係文書）

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3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69號政府提案第15843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69號政府提案第15843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四、(一)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葉宜津等24人、委員黃偉哲等18人、委員陳亭妃等21人、委員高志鵬等22人、國民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委員尤美女等40人及委員李俊俋等23人分別擬具「政黨法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1、1、1、1、1、1、1、2、2會期第1、1、1、1、2、2、4、8、1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34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514、18211、18213、18216、18283、18336、18471、19701、1988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34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5514、18211、18213、18216、18283、18336、18471、19701、19886號之1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1、1、1、1、1、1、2、2會期第1、1、1、1、2、2、4、10、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二)本院委員陳其邁等29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34號委員提案第20960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三)本院委員張宏陸等18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34號委員提案第20892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四)本院委員賴瑞隆等21人擬具「政黨法草案」，請審議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434號委員提案第21076號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3次會議報告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設置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9號政府提案第16077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99號政府提案第16077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六、本院財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使用牌照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親民黨黨團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盧秀燕等17人及委員王育敏等17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2、4、4會期第4、16、4、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6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150、20074、21127、2112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616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150、20074、21127、2112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分別經提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第4會期第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七、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盧秀燕等17人擬具「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20號委員提案第20818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20號委員提案第20818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0號政府提案第16056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80號政府提案第16056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九、本院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蔡易餘等19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Kolas Yotaka等17人及委員賴瑞隆等18人分別擬具廢止「蒙藏委員會組織法」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1、1、1、3會期第2、14、14、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65號委員提案第18289、19152、19110、20342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065號委員提案第18289、19152、19110、20342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1、1、1、3會期第2、15、17、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內政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十、(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8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6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7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交通委員會106年度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2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8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3會期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9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外交及國防委員會106年度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2會期第1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6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887號政府提案第15700號之10關係文書─另行分送）

以上五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7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議事處增列）

一、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委員林岱樺等20人擬具「偏鄉教育法草案」、委員黃國書等19人擬具「偏鄉教育條例草案」、委員蘇巧慧等31人擬具「偏遠地區教育條例草案」、委員吳思瑤等21人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委員蔡培慧等23人擬具「偏遠地區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委員張廖萬堅等17人、委員李麗芬等24人、委員柯志恩等20人分別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委員鍾佳濱等18人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振興條例草案」、委員何欣純等18人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草案」及委員蔣乃辛等19人擬具「偏遠地區學校教育法草案」案。

（原件見本院第9屆第4、1、1、2、3、3、4、4、4、4、4、4、會期第1、13、17、8、13、13、1、1、2、3、3、4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05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020、19098、19261、19683、20777、20763、20999、20947、21070、21109、21085、21140號關係文書審查報告見本院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議事日程所附院總第1605號政府、委員提案第16020、19098、19261、19683、20777、20763、20999、20947、21070、21109、21085、21140號之1關係文書）

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4、1、1、2、3、3、4、4、4、4、4、4會期第1、13、17、10、14、14、1、1、2、3、3、4次會議報告決定：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議程草案所列討論事項已宣讀完畢，現在進行委員發言。

請Kolas Yotaka委員發言。

Kolas Yotaka委員：主席、各位同仁。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議事日程，民進黨黨團擬請於11月17日星期五下午增列同意權行使事項，進行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名單，請同意該院提名陳英鈐為委員並為主任委員、陳朝建為委員並為副主任委員、周志宏、蔡佳泓、許惠峰及林瓊珠等4人為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案」投票表決。

另外，民進黨團也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附表，請議事人員宣讀。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會議討論事項擬請列案順序如附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Kolas Yot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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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李委員彥秀發言。

李委員彥秀：主席、各位同仁。國民黨黨團提出二個增列討論事項案，希望能排入會議議程。第一個是有關於一例一休再修法，在這一年之內，民進黨政府討論勞基法修正案二次，到目前為止，一例一休再修法的公告時間不超過10天，公告內容是不是足以讓勞資雙方都完全瞭解相關的資訊跟意見？有關勞資溝通，勞動部到底做得夠不夠？從一例一休再修法版本公告之後，對於民間各界的聲音，行政部門到底有沒有聽到完整的意見？

另外，針對一例一休修法後的狀況，勞動部有沒有相關的數據與評析，可不可以告訴大家，到底有多少勞工想加班加不到？到底有多少勞工沒有領到加班費，有多少勞工領到加班費？到目前為止，勞動部沒有一個完整的數據，只急著在賴清德院長進行完總質詢之後就送出一例一休再修法的幾個方向，所謂「四彈性、四不變」，我們所看到的是這個彈性是給資方的彈性。所謂勞資溝通、勞資協商，試問，如果現在勞工的勞權意識有這麼高，如果勞資溝通都這麼順暢，那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勞資爭議了。

過去說一例一休是個進步的法案，現在說一例一休如果不修可以不用支持民進黨，所以從蔡英文總統到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都不出來說話了。我們認為這件事情，行政部門，包括賴清德院長，如果現在的修法方向是他同意的，是他拍板定案的，那他就有必要到立法院來進行專案報告。從來沒有一部法案一年修正二次，負責任的政府、務實的行政院院長，我認為賴清德院長應該要來進行專案報告。

至於第二個增列案，因為獵雷案越滾越大，這二天媒體又爆料出錄音帶內容，我倒認為上到總統府下到高雄市政府，都不用急著否認。賴清德院長曾說查弊無上限，但是國防及外交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調閱小組發現裡面很多資料都已經轉到司法調查單位了，立法委員已經沒有辦法詳細的透過密件去瞭解內容，如果真的查弊無上限，這件事情是不分藍綠的，我相信國人也都非常關注到底要如何去查，所以我們認為對於這件事情，賴清德院長也有必要來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以上，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9）次會議建議增列討論事項共2案（如下附表）， 並列為討論事項第1、2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序號
	案名

	1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鑑於行政院11月9日通過勞基法「一例一休」修法草案，此修法雖強調「四不變」及「四彈性」的原則，但事實上卻造成加班工時已增加，而「7休1」已鬆綁，讓勞工最長可以連續工作12天，勞動條件更形惡化，完全違背照顧勞工身心健康的初心，落實當初「週休二日」立法精神， 降低工時，解決勞工過勞的現況。行政院忽略勞資關係中權力不平等的本質，想用「勞資協商」鬆綁「7休1」，卻使勞工處在更密集的勞動強度中，傷害了勞工安全、健康與平等的休息、休假、休閒人權。且「一例一休」才上路一年就二度重修，證明當初蔡英文政府強渡關山，標榜是最進步、最照顧勞工的修法，根本是漫天謊言。如今行政院提出的修正版本，「閉門造車」 明顯向資方傾斜，遭勞團批評讓勞基法倒退30年、甚至遭台北市政府發函反對修法，應維持現狀，目前八位學者更共同撰文表達反對，呼籲蔡英文政府懸崖勒馬，停止倒退性的勞基法修正。爰要求院會作成決議：邀請行政院長賴清德針對此次「一例一修」之修法至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2
	本院國民黨黨團對於行政院日前公布行政院獵雷艦專案調查報告後，事件真實情況卻反而越受到外界質疑。一份長達100分鐘的錄音檔上週流出，揭密去年10月7日承造商慶富與政府官員「喬」興達港廠地的過程；國防部為了湊出給慶富的24億元而挪用了國防部105年度的其他科目預算，上述事件均未出現在行政院所寫調查報告中，顯示行政院調查獵雷艦採購過程明顯隱瞞真相，爰要求院會作成決議，邀請行政院院長賴清德赴立法院就「獵雷艦真相」乙案進行專案報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彥秀
主席：請高潞．以用委員發言。

高潞‧以用‧巴魕剌Kawlo．Iyun．Pacidal委員：主席、各位同仁。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共8案，請議事人員代為宣讀。謝謝。

主席：請議事人員宣讀。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第9屆第4會期第9次程序委員會建請增列討論事項共8案，內容如下：



	案號
	內容

	一
	1.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葉宜津等21人、委員陳亭妃等22人分別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21人擬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0人、委員李昆澤等28人分別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24人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七條及第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定宇等18人擬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鄭麗君等33人、時代力量黨團分別擬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行政院函請審議「公民投票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費鴻泰等19人「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管碧玲等17人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委員盧秀燕等21人擬具「公民投票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
	1.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民進黨黨團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案。

2.本院委員吳思瑤等24人擬具「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請審議案。

	三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48人及委員許毓仁等17人分別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
	委員許毓仁等17人擬具「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及第一千二百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五
	委員蔡易餘等18人擬具「民法親屬編增訂部分條文草案」案。

	六
	時代力量黨團擬具「家事事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七
	行政院函請審議「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鄭麗君等35人擬具「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委員陳亭妃等23人、委員蘇治芬等18人分別擬具「集會遊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林淑芬等20人、委員陳明文等21人分別擬廢止「集會遊行法」案。

	八
	有鑑於時代力量黨團已於去年（2016）6月13日正式提出「《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百三十條條文修正草案」，並於同年6月17日院會完成一讀程序。且無論是總統於今年10月10日國慶典禮上之發言與朝野各黨團之呼籲，均希望儘速展開憲改工程。爰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於本會期（第4會期）結束前由院長籌組修憲委員會，針對各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草案、修憲程序及議程制訂等，進行實質討論及審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Kawlo．Iyun．Pacidal
主席：請問各位，要不要先進行協商？

段委員宜康：（在席位上）不用！

主席：報告委員會，本次會議做以下宣告：「本次院會議事日程草案內容，朝野黨團無法達成共識，援例將本次院會議程草案提報院會處理。」現在散會。

散會（12時27分）


